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115 年「羅浮行動力深耕」補助計畫 

一、計畫目的 

(一)支持羅浮群深化團內活動，並推動跨群團合作。透過戶外冒險、服務學

習與團隊領導等實務訓練，厚植夥伴能力，奠定各縣市發展羅浮組織的

基礎。 

(二)因應 2029 年台灣主辦世界羅浮大會辦理，積極培訓人才、全面提升夥

伴的活動策劃能力與服務能量。 

二、申請對象與資格 

(一)申請單位：以各級童軍會所屬之羅浮群，或由羅浮童軍自主組成之專案

小組（以下簡稱團隊）為申請單位。 

(二)成員規範： 

1.核心團隊成員至少 5 人。(每位核心團隊成員，於同一年度內以申請一

案為限，不得跨隊重複申請。) 

2.核心團隊成員須完成當年度三項登記。 

3.團隊中羅浮童軍比例須達 70%以上，以確保羅浮活動之主體性。 

4.活動實際參與人數不得少於 20 人(含團隊及支援人員)，以擴大活動效

益與影響力。  

(三)指導與簽核：申請案須經所屬團長或羅浮顧問審閱簽核，確認計畫之可

行性與安全性。 

三、補助類別 

申請計畫內容須具備明確主題，並符合下列範疇之一： 

1.社區服務類：結合SDGs目標，針對社區需求提出之服務行動或社會議

題倡議方案。 

2.戶外冒險類：規劃據有挑戰性之戶外活動、冒險活動、訓練活動。 

3.群團合作類：群團治理增能或跨群團合作行動。 

4.展望 2029 世界羅浮大會類：跨文化體驗、2029 世界羅浮大會準備相

關之活動。 

四、補助原則與經費規範： 

(一)補助性質：本計畫採部分經費補助原則，旨在支持團隊落實執行方案，

採部分補助機制，申請單位須編列自籌款。 



(二)補助額度： 

1.依計畫內容、影響力及預算規劃核定。 

2.補助經費依該季案件量分配，單一案件補助上限為新臺幣 15,000 元整

。 

(三)經費編列與核銷項目： 

1.可補助項目：鐘點費、場地租借費、保險費、膳食費、活動教材費、

印刷費、紀念品、交通費(限大眾運輸或包車)、器材租賃費、雜支等

與執行計畫直接相關之費用。 

2.不予補助項目：個人裝備購置、資產性設備、第三方活動報名費、國

際活動。 

五、申請作業與審查流程 

(一)申請時程：為確保審查時程與計畫品質，所有團隊應於擬辦理季度開始

前二個月完成送審。 

1.第二季（04 月-06 月執行）：當年度 03 月 01 日前送審。 

2.第三季（07 月-09 月執行）：當年度 06 月 01 日前送審。 

3.第四季（10 月-12 月執行）：當年度 09 月 01 日前送審。 

(二)申請方式：於截止日前將申請書相關附件電子檔寄至指定信箱

rover@scout.org.tw 

六、經費撥付與結案資料 

(一)分期撥款機制： 

1.第一期款（70%）：計畫經核定並簽署執行同意書後，預撥核定金額

之 70%俾利活動籌備。 

2.第二期款（30%）：活動結束後 30 日內完成結案與核銷程序，經審查

無誤後撥付尾款。 

(二)結案資料： 

1.成果報告書(含活動照片)。 

2.活動照片 

3.經費收支明細表 

4.支出原始憑證(正本)。。 

(三)變更作業：計畫經核定後，若執行內容、日期、地點或預算項目有重大

mailto:rover@scout.org.tw


變更，應於活動開始前 10 日主動提出變更申請，經同意後方可執行，

否則主辦單位有權取消補助或追回款項。 

七、注意事項 

(一)獲補助團隊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使用其成果報告、影像及相關輸出物

，運用於本會推廣、出版、社群媒體或 2029 世界羅浮大會相關宣傳。 

(二)本計畫將於年底舉辦成果分享會，獲補助團隊必須派員實際參與，相關

計畫另訂之。 

(三)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主辦單位得撤銷補助、追回已撥付款項，並不再受

理該單位申請： 

1.未經核准擅自變更計畫。 

2.逾期未結案或結案資料不實。 

3.經費支用不符規定或有虛報、浮報情事。 

4.活動執行期間發生重大違紀或損害童軍形象之行為。 

八、本計畫由童軍總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案件編號:       

申請書 

一、 基本資料 

申請單位 

(群團名稱) 
[請填寫全銜] 代表人姓名  

代表人電話  代表人Email  

二、 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名稱  

執行期程 

□第二季(04 月-06 月執行) 

□第三季(07 月-09 月執行) 

□第四季(10 月-12 月執行) 

執行類別 

□1.社區服務類 

□2.戶外冒險類 

□3.群團合作類 

□4.展望 2029 世界羅浮大會類 

執行時間  執行地點  

核心團隊人數 (不得少於五人) 預計參與人數 (含工作人員) 

計畫總金額 (自籌+補助款)  (含工作人員) 

計畫內容摘要說明(請簡述目的、背景、活動內容、參與方式、預期效益等) 

 

三、 審核簽章 

申請團隊代表人：                       核心團隊成員：               

團長／羅浮顧問簽核：                   計畫承辦人員：               



附件二 

案件編號:       

活動企劃書 

一、 活動目的： 

二、 指導單位：  

三、 主辦單位：  

四、 協辦單位： 

五、 時間與地點： 

六、 參加對象與人數： 

七、 活動內容：（詳細說明內容、進行方式或路線等） 

八、 活動日程表：（詳細列出幾點到幾點做什麼） 

九、 風險管理表： 

十、 其他： 

  



附件三 

案件編號:       

經費概算表 

一、收入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金額 說明 

參加人員報名費      

工作人員報名費      

相關補助      

總計      

二、支出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金額 說明 

講師鐘點費      

場地租借費      

保險費      

膳食費      

活動教材費      

紀念品      

交通費     (限大眾運輸或包車) 

器材租賃費      

雜支     (不得超過支出總金額 10%) 

總計   

三、經費預算概述 

項目 金額 占比 

計畫總金額 (範例)$10000 (範例)100% 

預計申請補助金額 (範例)$5000 (範例)50% 

自籌款 (範例)$3000 (範例)30% 

其他來源(如有) (範例)$2000 (範例)20% 



附件四 

案件編號:       

工作人員名冊 

序號 姓名 工作組別 職稱 學校單位/服務單位 職稱 所屬童軍團 職稱 備註 

1        核心團隊 

2        核心團隊 

3        核心團隊 

4        核心團隊 

5        核心團隊 

6         

7         

8         

9         

10         

11         

12         

13         

14         



附件五 

案件編號:       

成果報告書 

一、活動基本資料 

(一)計畫名稱： [請填寫] 

(二)辦理單位： [請填寫] 

(三)活動日期： [請填寫實際執行日期] 

(四)活動地點： [請填寫] 

(五)實際參與人數：羅浮___人、服務員___人、其他___人，共計___人。 

二、經費結算摘要 

(一)總支出：__________元 

(二)獲補助金額：__________元 (請依核定金額填寫) 

(三)自籌金額：__________元 

三、活動內容與執行成效 

(一)活動流程回顧： (簡述實際執行的活動內容) 

(二)檢討與反思： (活動中遇到的困難、解決方式、未來改進建議) 

四、活動照片及說明 

至少 10 張，必須包含活動大合照、課程執行中照片等，並附上說明 

圖片大小設定 5.25*7 

 

活動照片（附說明） 活動照片（附說明） 



圖片大小設定 5.25*7 圖片大小設定 5.25*7 

活動照片（附說明） 活動照片（附說明） 

圖片大小設定 5.25*7 圖片大小設定 5.25*7 

活動照片（附說明） 活動照片（附說明） 

圖片大小設定 5.25*7 圖片大小設定 5.25*7 

活動照片（附說明） 活動照片（附說明） 

五、附件檢核 

(一)經費收支明細表  

(二)支出原始憑證(正本) 


